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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的组成

1 . 法院目前由下列成员组成：院长埃利亚斯；副 

院长塞特- 卡马拉；法官：拉克斯、莫罗佐夫、纳格德 

拉 ，辛格，鲁达、莫斯勒、小田兹、阿戈、哈尼、施韦 

贝尔、罗伯特，詹宁斯爵士、拉德雷，德拉夏里埃、莫

巴耶和贝德贾维。

2 . 法院的书记官长是托雷斯，贝纳德斯先生，副

书记官长是皮莱皮奈先生。

3 . 按照《规约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法院每年组织 

一个简易分庭。1983年 2 月2 3日，该分庭的组成如下：

成员;

院长埃利亚斯；副院长寒特 - 卡马拉：纳格德

拉 ，辛格法官、哈尼法官和拉德雷，德拉夏里埃法 

官。

候补成员：

莫巴耶法官和贝贾维法官。

4. 1982年 1 月 2 0 日，法院组成一个分庭，处理 

关于《缠因地区海湾的海洋边界划界》一案。该分庭的组 

成如下：阿戈法官，庭长；格罗斯法官、莫斯勒法官、 

施韦贝尔法官; 专案法官科恩。

5 . 法院对杰拉尔德，菲茨莫里斯法官和卡斯特罗 

法官的去世表示悲痛。他们两位分别在1960年至 1973 
年和 1970年至 1979年担任法院成员。

法院的管辖权

A . 法院对诉讼事项的管辖权

6. 1983年 7 月 3 1 日，国际法院规约的缔约国，计 

有联合国157个会员国和列支敦士登、圣马力诺、墙士。

7. 1983年 5 月 1 3日，马耳他政府撤回其于1981 

年 1 月 2 3 日按照《规约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交存的关于 

接受法院对若干类争执的强制性管辖权的声明；马耳他 

政府确认1966年 11月 2 9 日关于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 

明。

8 . 目前计有47个国家依照《规约》第三十六条第 

二款提出声明，承认法院的管辖权具有强制性（其中有 

些国家附有保留)。这 47个国家是：澳大利亚、奥地利、 

巴巴多斯、比利时、博茨瓦纳、加拿大、哥伦比亚、齋 

斯达黎加、民主柬浦寨、丹麦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埃及、 

萨尔瓦多、芬兰、闻比亚、海地、洪iP拉斯、印度、以 

色列、日本、肯尼亚、利比里亚、列支敦士登、卢森堡、

马拉维、马耳他、毛里求斯、墨西哥、荷兰、新西兰、 

尼加拉瓜、尼日利亚、挪威、巴基斯坦、巴拿马、菲律 

宾、葡萄牙、索马里、苏丹、斯威士兰、瑞典、瑞士、 

多哥、乌干达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、美利坚 

合众国和乌拉圭。这些国家提出的声明全文，见《国际 

法院 1982至 1983年年鉴》第四章第二节。

9. 1982年 8 月 1 日以来，法院获得通知，下列因 

项规定法院对诉讼案件有管辖权的条约已向联合国秘书 

处登记：1973年 11月 1 9 日乌拉圭同阿根廷缔结的《普 

拉塔河及其沿海争执地区条约》；1975年 2 月 2 6日乌拉 

圭同阿根廷缔结的《乌拉圭河地位条约》；1978年 7 月 5 
日缔结的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契约公约议定书；1979年 3 

月 3 0日缔结的《国际撒揽油协定》。

1 0 . 《国际法院1982至 1983年年鉴》第四章第三节 

中载有规定法院管辖权的现行有效条约和公约的清单。



此外，法院管辖权还包括规定将案件提交常设国际法院 

的各项现行条约或公约（规约第三十七条)。

B . 法院对咨询事项的管辖权

1 1 . 除了联合国（大会、安全理事会、经济及社会 

理事会、托管理事会、大会临时委员会、申请复核行政 

法庭判决书事宜委员会）以外，下列组织目前也有权请 

法院就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：

国际劳工组织；

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；

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化组织；

世界卫生组织；

国际复兴开发银行；

国际金融公司；

国际开发协会；
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；

国际民用航空组织；

国际电信联盟；

世界气象组织；

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；

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；

国际农业发展基金；

国际原子能机构。

12. 对国际法院在咨询事项方面的管辖权作出规 

定的国际文书，列载在《国际法院1982至 1983年年鉴》 

第四章第一节。

三、 法院的司法工作

1 3 .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，法院就关于《大 陆 架 （阿 

拉伯利比亚民众国/ 马耳他)》的诉讼案发布了一项命令。 

在同一期间，为有关《缠因地区海湾海洋边界划界》的诉 

讼案而组成的分庭发布了两项命令。

A . 無因地区海湾的海洋边界划界 

( 加拿大 / 美利坚合众国）

14. 1981年 11月 2 5 日，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通 

知法院，两国于1979年 3 月 2 9 日缔结了一个《特别协 

定》，并于 1981年 11月 2 0 日生效。《协定》规定将划分 

两国在缠因地区海湾大陆架和渔业区海洋边界的问题提 

交法院的一个分庭。

1 5 . 《特别协定》规定依照《法院规约》第二十六条 

第二款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将争端提交一个经双方协 

商后由五人组成的分庭。这两条分别规定，为处理某一 

特定案件，得随时设立分庭，和规定如法官中无该国之 

国籍者，当事国有权选派一名专案法官参与审讯该案。

1 6 . 双方均妥为得到协商。法院已从双方提交案 

件时所附来函中获得通知。由于法院中没有加拿大籍法 

官，加拿大政府打算选派一名专案法官。

17. 法院在审议加拿大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

通知的《特别协定》过程中，若干成员提到了某些问题， 

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可能产生困难，特别是考虑到某些方

•面可能不符合(〈法院规约》和《规则》。最后，法院决定由 

代理院长请双方代表向法院提供对若干问题的进一步说 

明和澄清。代理院长在1981年 12月 1 8日的信中已这样 

做了，双方亦于1982年 1 月 6 日回信答复。法院在审议 

了所作答复之后，决定同意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的要 

求，组成一个特别分庭，并于 1982年 1月 1 5日举行了 

选举。

18. 1982年 1 月 2 0 日，法院以 11票对 2 票 （法 

官莫罗佐夫和哈尼）通过一项命令，并根据该项命令正 

式组成一个分庭来处理加拿大和美国在缠因地区海湾的 

海洋边界划界问题。按照上述选举结果，该分庭组成情 

况如下：法官格罗斯、鲁达、莫斯勒、阿戈和施韦贝尔。 

命令注意到，依照《法院规约》第三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， 

代理院长已请法官鲁达适时让位于由加拿大选派的一名 

专案法官，法官鲁达表示他随时可以这样做（《1982年 

国际法院的报告》，原文本，第 3 页)。法官小田兹在命 

令后附了一份声明（同上，第 10页)。法官莫罗佐夫和 

哈尼则附了异议意见书（同上，第 11页至 13页)。



1 9 . 加拿大选派马克斯韦尔，科思教授为专案法

官，法官鲁达随即让位。

20. 为处理本案件而组成的分庭选举法官阿戈作 

为庭长，分庭由下列成员组成：法官阿戈，庭长；法官 

格罗斯、莫斯勒和施韦贝尔；专案法官科思。

21. 1982年 1 月2 9日，分庭举行了首次公开审讯。 

专案法官科恩在该次审讯时按照《法院规约》和《规则》的 

规定作出郑重宣言。

22. 1982年 2 月 1 日，在双方进一步证实了《特别 

协定》的表示和在分庭得到协商之后，法院发布了一项 

命令，规定 1982年 8 月 2 6 日为加拿大和美国提出诉状 

的限期。其它的程序以后再作出决定。命令以 10票对 2 
票 （法官莫罗佐夫和哈尼）通过。专案法官应法院邀请 

出席了审讯，并表示他支持该项命令（《1982年国际法 

院的报告》，原文本，第 15页)。分庭庭长应其中一方的 

要求于 1982年 7 月 2 8 日将该限期延至1982年 9 月 27 

曰。

2 3 . 双方的代理人皆于延长的期限内提出了诉状。 

分庭庭长于1982年 11月 5 日发布命令，定 1983年 6 月 

2 8日为提出辩护状的期限（《1982年国际法院的报告》， 

原文本第560页)。两国皆于指定的期限内提出了辩护 

状。分庭庭长于1983年 7 月 2 7 日发布命令，授权加拿 

大和美国提出答辩，弁定 1983年 12月 1 2 日为提出答辩 

的期限。

B . 大 陆 架 （阿拉伯利比亚 

民众国 / 马耳他）

24. 1982年 7 月2 6日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 

和马耳他政府联合通知书记官长，两国于1976年 5 月23 
日缔结了一个《特别协定》，并于 1982年 3 月 2 0 日交换 

批准书后生效。《特别协定》请法院就下述问题作出裁 

定：

"划定马耳他共和国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之 

大陆架区域的边界, 可适用何种国际法原则和规则， 

又在此一特定案件中,两国在实践中如何适用此种原 

则和规则，使两国能够毫无困难地以第三条规定之 

协定来为两国的大陆架划定边界。"

上面提到的第三条有规定，案件审结后应进行谈判,以期 

按照法院的裁决达成划界协定。

25. 1982年 7 月 2 7 日，法院副院长发布一项命 

令，其中他就两国《特則协定》中之一条规定，设定 1983 
年 4 月 2 6 日为双方提出诉状的限期。双方皆于指定期 

限内提出了诉状。院长于1983年 4 月 2 6 日发布一项命

定 1983年 10月 2 6 日为双方提出辩护状的期眼。

2 6 . 双方各自按照《规约》第三十一条任命了一名 

专案法官。阿拉伯利比亜民众国选了希门尼斯，阿雷查 

加先生；马耳他则选了卡斯塔淫达先生。

四、 行政问题

27. 

委员会 :

法院为便于执行行政工作，成立了以下几个

行政和预算问题委员会，由下列成员组成： 

主席埃利亚斯、副主席塞特- 卡马拉、拉克斯 

法官、纳格德拉，辛格法官、施韦贝尔法官；

规则委员会，由下列成员组成：拉克斯法官、 

莫罗佐夫法官、鲁达法官、莫斯勒法官、小 

田兹法官、阿戈法官、罗伯特•詹宁斯爵士

法官；

— 关系委员会，由下列成员组成：莫罗佐夫法 

官、拉德雷，德拉夏里埃法官、贝贾维法 

官；

—— 图书馆委员会，由下列成员组成：鲁达法官、 

莫斯勒法官、小旧兹法官、罗伯特，詹宁斯 

爵士法官。

2 8 . 法院注意到大会在1982年 12月 2 1 日第37 / 

240号决议中通过了订正的《国际法院旅费及生活津贴 

条例》。旧的《条例》是 1946年通过的。关于委员会或类



似机关的成员为联合国腺务期间因公死亡、受伤或患 

病的赔偿细则，从 1983年 1 月 1 日起适用于法院的成

员。

2 9 . 书记官处在院长和规则委员会指导下，继续 

就法院过去造用其《规约》和《规则》的情况进行一项全面 

的分析研究。

五、 法院的出版物和文件

30. 法院的出版物分发给所有有权在法院出庭的 

国家的政府和全世界各大法律图书馆。这些出版物的销 

售，由联合国秘书处的销售组负责办理，该销售组同世 

界各地的专门书店和批发商都有联系。书目免费分发， 

而旦每年增订（最新瓶：1981年)。保证世界各地更易、 

更快获得法院的出版物的问题，得到书记官处特别注意。

3 1 . 法院的出版物目前有三种年刊：《判词、咨询 

意见和命令汇辑》，有关法院的各种著作和文件的《书 

目》，以及《年鉴》。前两种年刊的最新卷本是《1982年国 

际法院的报告》和《国际法院书目第3 5号》。

3 2 . 在每个案件结束后，法院都发表题为《辩护状、 

辩护词和文件》的案卷。但是，如果有权在法庭出庭的 

国家的政府提出请求，法院即使在案件终结前也可在征 

询当事各方的意见后, 将书面程序的文件送交任何政府； 

法院经当事各方同意，也可在口头程序开始时或开始后

将这些文件公诸大众。《辩护状、辩护词和文件》系列中 

最新的一卷文件是关于《美国驻德黑兰的外交和领事人 

员 （美利坚合众国对伊朗)》一案。

3 3 . 法院印发各种新闻公报、背景文件和一本手 

册，使法律界、大学界、行政界人士和新闻界以及一般 

人民部能知道法院的工作、职务和菅辖。该手册迄今已 

出版了英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和德文版。

3 4 . 关于本报告所述期间法院工作的更完整资料， 

载于和本报吿同时出版的《1982 -  1983年国际法院年

鉴》。

国际法院院长 

T .  0 . 埃 利 亚 斯 ’ （签名）

1983年 8 月 1 日，海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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